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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直通车”活动帮市民解决消费纠纷，
通过这两个案例提醒您注意——

产品维修产品维修时留好记录时留好记录
两次修不好两次修不好
可要求退换
□记者 潘立阁 刘嘉仪 实习生 段婉璐

昨日是“国际消费者权益日”，由《洛阳晚报》和市工商局
12315指挥中心联合举办的“维权直通车”活动如期举行，不少市
民前来诉说自己在消费中遇到的烦心事儿。

截至昨日17时，市工商局12315
指挥中心共接到消费者咨询1145
起，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约
80 万元。消费者反映的问
题主要集中在手
机、家电、服
装、家具、
建 材 等
领域。

招标公告
洛阳报网电视

传媒有限公司拟采
购 100 台 楼 宇 电
视。现面向社会公
开招标选择资信良
好 的 企 业 进 行 合
作。有意者请携带
相关资质原件于3月
19日至20日报名。

报名地点：新区
洛阳日报报业大厦
1407室

咨 询 电 话 ：
0379-65233526

买了一台新电视，
十个月内被拉走修三回

音箱多次出现相同故障，
超出保修期后应如何维权？

案例22
案例11

■事件回顾

市民郭女士今年
80岁，去年 5月，她在
涧西区一卖场购买了
一台长虹牌电视。“刚
开始用着还挺好，就是
今 年 突 然 不 断 出 问
题。”郭女士说。

1月初的时候，电
视出现黑屏，音响系统

也不发声。郭女士随即联
系长虹售后，对方将电视

拉走进行修理。“他们的服
务态度还不错，我也就没有
当回事。”郭女士说，然而令人
想不到的是，电视用了不到 2
个月，在2月下旬再次黑屏无法
使用，郭女士只好又联系售后拉
走维修。

“我一个人住，没有电视看实
在无聊，就催促他们尽快维修。”
郭女士说。电视修好拉回家使用
了一周后，3月上旬再次出现问
题，再次维修后能正常使用了。

看到《洛阳晚报》刊登的
“3·15”维权相关活动后，郭

女士不愿意再这样折腾下
去。“买回来才 10 个月就
修了3次，再过2个月电
视就要出保修期了，我
觉得应该依照相关法
律，让对方为我更换新
机。”郭女士说。

■维权经过

昨日上午，郭女
士来到市工商局

12315 指 挥 中
心，向记者
和工商人
员反映了

自己的遭遇。在查看相关证据
时，工商人员发现郭女士的3次维
修都没有在维修单上留下记录。

“根据相关规定，在‘三包’有
效期内修理2次，仍不能正常使用
的产品，消费者可凭维修记录和证
明，调换同型号同规格的产品或按
有关规定退货。”市工商局相关负
责人说。因此，他建议郭女士先到
售后服务部补上维修记录。

大约2个小时后，郭女士补好
了维修记录，记者和工商人员陪
同郭女士前往位于春都路的长虹
售后服务部。随后，郭女士凭3次
维修记录，提出了更换新机的要
求。该售后服务部负责人李经理
表示，郭女士的电视实际上只能
算维修了2次，已经可以正常使
用，不符合退换货的条件。“因为
在第二次维修时，并没有完全修
好，但郭女士催促得比较急，我们
就把电视送回去让她先用，随后
再进行维修。”李经理解释说。

经过道北工商所相关负责
人调解，郭女士决定暂时回家继
续使用该电视。电视整机保修
期为 1年，关键零部件保修期 3
年，如果关键零部件在保修期内
再次出现类似问题，郭女士将要
求退换货。

■专家提醒

市工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有些商家和维修点为了自身利
益，维修后不愿在保修卡上记
录。一旦发生纠纷，而商家又否
认维修，消费者往往因为缺少证
据难以维权，以致无法退换货。
因此，他提醒广大消费者，发票、
维修凭证和记录是维权的重要证
据，一定要向商家索取，同时妥善
保管好。

■事件回顾

2016年12月，孙先生在西工区
王府井百货一家电子产品专卖店，购
买了一台Bose牌蓝牙音箱和一台投
影仪。一个多月后，这台蓝牙音箱出
现了无法开机的故障。

“我经常出差，使用音箱的次数
并不多，其间音箱就在桌子上放着，
没有受到磕碰，按理说不应该这么轻
易出故障。”孙先生说，他向店家咨询
得知，该款音箱有一项特殊功能，即
当电池的电量低于一定数值时，便会
自动进入休眠状态。在这种状态下，
音箱无法开机，需要维修人员采取类
似“刷机”的方式才能恢复使用。

孙先生说，当时音箱处于保修
期，店家承诺免费帮其处理。很快，
经返厂维修后，孙先生的音箱恢复正
常，然而，去年6月，这台音箱再次出
现无法开机的故障，情况跟上次完全
相同。这一次，店家又帮孙先生将音
箱寄回厂家维修，之后音箱再次恢复
正常。

今年2月，同样的情况再次出
现，可此时这台音箱已经过了保修
期，店家表示，如果孙先生选择返厂
维修，需要缴400元检测费。

孙先生咨询官方客服后得知，产
品返厂检测确实要收取400元检测
费，但他认为这台音箱多次出现相同
故障，应属产品质量问题。因此，这
笔检测费和后续的维修费，应由店家
或厂家承担。

店家称，这台音箱在保修期内出
现故障时，他们一直尽力帮孙先生解
决问题。如今音箱已经超出保修期，
相关费用不应由他们来承担。

■维权经过

昨日上午，孙先生和店家负责人
相约前往市工商局西工分局王城路
工商所，由该所工作人员负责调解。

在了解相关情况后，工商人员表
示，按照《家用视听商品修理更换退

货责任规定》第11条内容：在主要部
件“三包”有效期内，主要部件出现故
障，应当由修理者负责免费修理或者
更换主要部件（包括工时费、材料
费）。更换主要部件时，应当使用新
的主要部件。更换后的主要部件“三
包”有效期应从更换之日起重新计
算，并记录在维修记录的维修情况一
栏中。也就是说，孙先生的音箱在每
次维修后，被更换的零部件应该重新
计算保修日期。此外，在规定的性能
故障范围内，经2次修理仍不能正常
使用的，凭修理者提供的维修记录，
由销售者负责为消费者免费更换同
型号的家用视听商品等。

最终，工商人员建议先由店家负
责向厂家说明情况，为孙先生争取利
益，然后再根据厂家回应，作进一步
处理。

■专家提醒

市工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市民
在购买电子产品时，应注意一定要保
存好发票、保修卡等相关凭证。每次
维修后，应要求店家或厂家在保修卡
上填写完整的维修记录，自己也要了
解清楚维修内容。遇到问题时，最好
先在网上查询了解相关法规，让维权
更有效率。同时，要明确自己的诉
求，针对诉求与商家协商。

（资料图片）


